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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依據台灣高等教育產業工會公布數據指出過去 15 年間，大專兼任教師已成為大學校園承

擔教學工作主要勞動者，截至 104 學年度，全臺 160 所大專院校內，兼任教師人次已超過

46,155 人。甚至不少學校內，兼任教師人數比重高達 65%。然而，「大專兼任教師」卻一直沒

有獲得任何法令上的權益保障，既被排除教師法之外，也不適用勞基法。 

二、兼任教師在勞動法令保障上的空白，面臨著鐘點費停滯、勞健保中斷、無假（病假、喪

假、產假……等）可請的惡劣狀況，成為各大專院校為節省人事成本的最廉價、耐操勞工，在

此情況下，即便學校有經費、有專任教師空缺，許多學校卻是寧可聘任大量兼任教師，節省經

費，非但兼任教師的勞動條件日益惡化，也嚴重地侵害到學生的受教權。 

三、綜上，教育部應積極協同相關權責機關保障兼任教師工作權益，爰提案教育部與勞動部

提出大專院校兼任教師納入勞動基準法具體時程專案報告，並交由本院社會福利及環境衛生委

員會與教育文化委員會聯席審查。 

提案人：林淑芬 

連署人：王榮璋  周春米  吳玉琴  黃秀芳  陳曼麗  

劉建國  蔡培慧  李昆澤  林靜儀  黃國書 

主席：本案作如下決定：「由本院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教育及文化兩委員會舉行聯席會議，邀請

教育部部長及勞動部部長率同有關人員列席，提出大專院校兼任教師納入勞動基準法具體時程

專案報告，並備質詢。」請問院會，有無異議？（無）無異議，通過。 

報告院會，臨時提案已全部處理完畢，現在休息，下午 2 時 30 分繼續進行施政方針報告教育

文化組之質詢。 

休息（14 時 2 分） 

繼續開會（14 時 30 分） 

主席：報告院會，現在繼續開會。繼續進行教育及文化組之質詢。 

請林委員為洲質詢，詢答時間為 30 分鐘。 

林委員為洲：（14 時 30 分）主席、行政院林院長、各部會首長、各位同仁。請問院長上任多久了

？ 

主席：請行政院林院長答復。 

林院長全：（14 時 31 分）主席、各位委員。520 到現在。 

林委員為洲：剛過了一個月。 

林院長全：對。 

林委員為洲：我上任到現在還不到半年，半年時間才能有機會與聞國政，院長上任才一個月，如果

要在這個時候來檢驗院長這一段時間的施政成果，我想是不太切實際的，所以本席這一次質詢

的重點是與院長做一些觀念的溝通與分享。因為過去這段時間我在立法院參與、經歷了很多政

策的執行，所以有一些心得想與院長分享。 

首先，有關英國脫歐一事，英國與歐盟之間的關係非常密切，不論是出口或進口都占國家進

出口貿易的重要地位，如果去比較臺灣與大陸之間的進口、出口及整體貿易關係，結構上是有



 

 147

立法院公報 第 105 卷 第 52 期 院會紀錄

點類似，英國與歐盟、臺灣與中國可說是最重要的貿易夥伴。院長，臺灣的進、出口貿易是很

重要的經濟動能來源，畢竟臺灣不是一個大國，不是幅員遼闊、人口眾多的國家，天然資源也

不是那麼的豐富，所以國際貿易對臺灣的經濟動能來講是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相信院長應該

也同意這樣的看法。請問院長，臺灣對外出口貿易額最大的國家是哪一個國家？ 

林院長全：目前應該是中國大陸。 

林委員為洲：進口呢？ 

林院長全：應該也是。 

林委員為洲：還是中國大陸，所以進、出口合計起來當然一定是中國大陸，所以中國大陸是占臺灣

進、出口貿易總額的第一名。院長，以進、出口總額來說，第二名是哪個國家？ 

林院長全：應該是美國。 

林委員為洲：答對了，第三名呢？ 

林院長全：應該是日本。 

林委員為洲：沒有錯，進、出口貿易總額的第二名是美國，第三名是日本，但是第二名與第三名的

進、出口總額合計起來差不多等於第一名，也就是說，我們與美國、日本的貿易總額加總起來

差不多等於我們與中國大陸之間的貿易總額，可見我們與中國大陸之間的貿易關係非常密切，

就像英國與歐盟的關係一樣。 

這一次英國脫歐公投通過了，雖然最近又有很多人號召要重新公投，已經連署超過 300 萬人

了，這表示有滿多人是後悔的，不過以我的看法是不可能重新再來一次的，否則會更紛亂，已

經決定的政策就要往前走，找出機會、找出問題，如何去面對問題、解決問題，如何從改變形

式之中看到機會、創造有利的機會，我想這是每一次改革與改變一定要面對的，既然做出決定

就要往前行。 

某種程度來看，這一次總統大選的結果其實可以拿來類比脫歐公投，我們的大概可以稱之為

脫中公投，如果從這個角度來看，確實可以這樣做比喻，因為我們要脫離以往親中的路線、脫

中，所以我們看到蔡總統提出南向政策，就是面對人民的決定所要面臨的問題及所需要創造的

機會，接下來都是院長及蔡總統要面臨到的嚴峻考驗。 

林院長全：不過我覺得也不要完全將其比喻成臺灣是要脫中，因為以臺灣目前的狀況來說，我們與

對岸的關係與英國及歐盟關係是不一樣的，我們本身其實是希望發展多元的經貿關係，並不是

代表著要與中國大陸切割關係，倒不是這個意思。 

林委員為洲：我們與中國大陸之間的關係不只是經貿上的關係，而是更為複雜的關係，我們還有人

文、文化上的關係，更有國家認同上的各種矛盾，以及各種複雜的糾纏關係。比起英國與歐盟

間主要是經濟上連動關係來說，我們的關係其實更為複雜，所以考驗更大，不只是經濟問題而

已。我們很難想像我們與中國大陸這個鄰國的關係，或許可以把它想像成鄰居或親密的人，我

們與中國大陸的關係這麼複雜，是敵對的，也是競爭的，同時是依賴的，又是合作的夥伴關係

，說實在的，我的腦筋都亂了。如果我們要面對一個鄰居、親密的人是這樣的關係，又憎恨、

又競爭、又依賴、又要合作，實在不容易處理，所以這是非常大的考驗，希望你們可以把它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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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 

接下來我要談一談核能議題，能源問題對一個國家的經濟發展來講，當然是扮演著極重要的

角色，請問院長，你反核嗎？ 

林院長全：對，我對核能的使用是有相當程度的保留意見，如果現階段核能的技術沒有更好的突破

，在更有效率、更安全的使用方法下，我們應該採取比較審慎保留的態度。 

林委員為洲：我反核，我希望非核家園可以儘快達成，不過我們也會同時面臨到很多現實的問題，

替代能源在 2025 年前能不能取代核能發電，只剩下 9 年的時間，執政黨標舉著 2025 年要達到

非核家園的目標，我們只剩下 9 年的時間，我們的替代能源政策能否逐步達成我們所希望的目

標？我們不能只立一個目標而無中間的過程，這樣是不可能達到目標的。如果照這個目標，核

能占總發電比例約 16%，換言之，剩下 9 年的時間，用最簡單的算法，我們每年要逐減 1.77%左

右的核電比例，即使我們的用電量不增加，我們也必須開發相對應比例的其他替代能源，何況

如果經濟成長的話，我們的用電量還可能增加，所以，替代能源將扮演極重要的角色。院長，

我們能否逐年達到目標呢？明年我就會來檢驗，每年最少要 1.77%的能源替代，2025 年才有辦

法達到零核電、非核家園的目標啊！到明年我們就可以來檢驗了，現在新政府剛上台一個月，

當然沒有辦法檢驗。 

林院長全：核電逐漸從我們的電力供給中離開之後，未來長期來看我們確實要設法把再生能源以及

其他可能的能源，比如天然氣，這部分的供給增加，不過這個過程不會像您講的是每年平均增

加，而是一開始會比較少，後來會比較高一點。這中間有一些必須處理的事情，包含我們要設

法控制我們的需求，同時讓現有的其他幾個電廠能盡量維持在某個發電水平，讓整個電力結構

改變的過程中，我們的供需還能維持平衡。我們會有一些再生能源的發展計畫，但是像太陽能

或是風力發電，因為它不是一個穩定的電力來源，比如夜間或是沒有風的時候，它是不能發電

的，所以我們需要有一些儲備的能量，為了配合這部分，我們還要做一些其他的配套建設才行

。 

林委員為洲：我們看一下這兩年替代能源的成果，103 年再生能源發電比例占 4%，104 年反而降

低了，如果照這樣的情況，我們一定要有很重大的政策改變以及重大的政策推動能力，才有辦

法真正增加替代能源，而核能發電比例才有機會可以降低。 

成本是另外一個問題。據我所知，現在全世界用替代能源，就是非核能源，用得最多的應該

是德國，請問院長是否知道德國的電價一度大概是多少？ 

林院長全：我不瞭解詳細的價格，但我知道德國的電價比我們的電價高。 

林委員為洲：非常貴，每度 13.5 元。這是我瞭解的數字，如果有錯誤，也請隨時糾正。德國的電

價相對於我國來講，高出非常多。如果我們因為要朝著 2025 零核電、非核家園的目標走，我們

要付出的代價是要提高民眾所使用的電價，我反對。我反對這樣的核能政策，我反對用提高電

價來當作 2025 零核電這項政策推動的前提或是最重要的條件，我反對。 

我要再來談一談勞工薪資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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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院長全：對於剛才委員所講的，是否容許我再做說明。如果我們能夠讓尖峰的用電量降下來，其

實臺灣不見得要建那麼多電廠，那麼投資的部分就可以減掉。另外，核電的成本並不低，只是

我們現在並未考慮到核能電廠終極處理的成本，我們現在預估的數額可能過於樂觀，現實真正

發生的數字可能遠比我們的預估高很多，所以，核電的成本不見得比其他的發電方式低。在這

種情況下，我們還是希望用一個最有效率的方法來產生電力，而且讓電力的成本跟價格之間維

持一定的關係。 

林委員為洲：瞭解，您剛剛所說的核電的成本不僅止於它發電的成本，還有最終處理或是風險的成

本、環境的成本都應該考慮進去，這些觀點我都同意。不過，我接下來要談的就是，在目前的

時機下，我們的民眾有沒有辦法承受，為了達到一個目標，而要加重他的生活負擔？我們的民

眾有沒有承受的能力？我們來看一看國內的薪資結構，這是我能找到的最新資料，臺灣就業人

口的平均薪資，各個級距都有，包括年齡層及薪資結構級距，結論就是雖然我們的平均薪資，

有的資料顯現是四萬多，此處顯現的是三萬六千多，我想跟季節可能也有關係，因為這是按月

呈現的資料。當我第一次看到平均薪資接近 4 萬元，我覺得好像還不是那麼差，跟我們常常提

到的 22K，好像差距還滿大的，平均薪資有這樣的水準好像還可以，但是如果看內部的結構，我

們可以看到平均薪資 3 萬塊以下的受僱人占了大概百分之四十幾，這還不含失業的人口。如果

再把失業的人口也納入，失業人口當然也是在下半段，也就是收入在 3 萬塊以下的人，接近

50%的民眾薪資是二十幾 K，3 萬塊以下。臺灣所有的成年人口，我們講的是大約，沒有辦法非

常精準，但是臺灣現在所有受僱人中大概有 50%，他們的平均薪資是低於 3 萬塊的，包括失業

人口，這是非常嚴重的事情。換言之，他們每天的所得不超過 1,000 塊，生活所需各個層面都要

照顧到，這還不包括他可能要支援家人，如果我們把平均薪資 3 萬塊以下這一群，占臺灣所有

就業人口一半的人，稱為普羅大眾，這些普羅大眾的生活是非常辛苦的。 

我要跟院長溝通的就是這個觀念，有一半的人他們的薪資收入是兩萬多塊、不到 3 萬塊，所

以他們每天可以支出的最多就是 1,000 塊，因為他們賺的就這麼多，所以如果他的生活負擔增加

100 塊，對他來講就是增加 10%。對高薪的人來講，增加 100 塊可能不過增加 3%、2%，他沒有

感覺，但是對一個如果增加 100 塊就等於是他收入 10%的人來說，他一定有感。所以，這也就

是這一段時間裡面，新政府曾經試探風向，包括有一些收費要增加，因為要做一些政策的推動

或是改革，譬如說東西向快速道路要不要收費也討論過，反彈很大，還有連續假期要不要取消

國道夜間免收費，反彈也很大，其實過路費的金額並不大，但是 100 元對有些人來講就是他們

薪資的 10%，我想主要就是這樣的因素，這些人並不是少數人，薪資低於 3 萬元的人占了臺灣

就業人口的 50%，所以他們會有感。當行政院這邊說因為我們要推動長照所以要將營業稅的稅

率提高 0.5%，雖然只有一點點而已，但是可能引發一些效應，包括大家預期物價可能會上漲，

所以對這些普羅大眾來講還是有感，他們怕一碗麵會從 80 元漲到 90 元，物價是回不來的，所

以對他們來講他們就會非常有感。從這些點點滴滴，本席要講我的結論，現在要來檢驗你們所

推動的政策還不到時候，但是本席要來跟你溝通一個觀念，就是當我們要推動重大改革、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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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的時候，如果我們是以對這些普羅大眾增加他們的生活負擔來當做改革或推動重大政策的

前提或條件，本席就統統反對，因為我認為時機未到。不過我在兩個條件之下會支持，第一，

我們的經濟成長率有明顯的突破，這就表示整體經濟環境改善，到這個時候再來考慮，這樣人

民可以接受，我也可以接受。另外一個條件就是我們的平均薪資提升，尤其是這些普羅大眾的

平均薪資有顯著的提升，在這個條件之下，我們增加他們的負擔來推動重大的改革，這樣人民

接受，我也可以接受。 

林院長全：特別跟委員報告，有關長照的財源，是不是要調高營業稅稅率，目前還只是開放討論，

並不是我們就要這樣來做。我們希望透過討論多聽聽各方的意見，因為是要指定稅收，至於是

哪一個稅目，如果大家有更好的建議或想法，我們都願意參考。第二，針對低收入者的收入過

低這個問題，其實我們要有一些社會福利支出來協助他們，這個部分也是非常重要的，因為如

果單純靠提高薪資，畢竟薪資有時候是有一個市場的機制在背後，雖然我們可以用最低工資率

去把最低的拉起來，但是從最低工資上來的這一段其實還是缺乏有力的工具，所以應該改善他

們工作的狀況讓他們的生產力提升，以配合市場的改變讓他們的薪水能夠增加，這才是最務實

的做法。當然，這個部分可能就不是在短期之內能夠做到的，我們希望在這段期間用社會福利

支出來幫助他們。 

林委員為洲：是，我同意有時候不是靠單純的提升薪資，還有社會福利的部分，不過整體看起來，

社會福利增加的話就可以減輕他們的生活負擔，同時也相對等於是增加了他們的收入，我想意

思是一樣的，要用什麼樣的方式讓這些普羅大眾的生活負擔減輕，增加社會福利也是讓生活負

擔減輕的方法之一，有了這個前提，而且在我們看得到數字、看得到明顯的改善之前，我要跟

院長溝通和分享，在我們臺灣這樣一種脆弱的經濟環境之下，要推動那樣的改革，以增加普羅

大眾的生活負擔當做前提、當做條件要來推動重大政策，這是非常困難的，而且會引發非常大

的反彈。 

林院長全：是的，我知道，但是因為長照的支出金額非常大，如果是長照保險，其實每個人也都要

負擔，相當於是人頭稅…… 

林委員為洲：我們要去設計更能夠符合剛剛我講的針對普羅大眾這一塊、收入在 3 萬元以下的這些

階層，研究什麼樣的救濟方式可以讓長照推得動。 

林院長全：我想應該要這樣來講，關於長照的財源，當然我們還是希望儘量讓有能力的人多負擔一

點，但是還是要有一個普遍的原則，就是不管哪一個人，只要在長照保險之內或長照的體系之

內，還是多少會增加一點點負擔，這個普遍原則是很重要的，因為這是一個金額非常大且有普

及性的政府服務。但是誠如委員所講的，我們希望這種普遍原則不要造成人民生活上或經濟上

的負擔，這部分也應該要在設計的時候同時來考量。 

林委員為洲：今天我的質詢就是要跟院長分享我這半年來參與許多國家政策的一些心得，我看到行

政院很努力的去拋出一些議題，但是也收回了一些議題，我所得到的感想就是，要推動一個政

策，我們到最後的目的是希望可以達成，而且對臺灣整體是有利的，是要朝著這樣的方向。如

果一個政策在推出之後沒有辦法落實執行，又要再改變，我想這是國家資源的浪費。關於這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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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我總結出來的建議是不適合在目前這個時機點，不過並不是永遠的，我剛剛也一直在強調，

當我們的經濟成長有明顯的改善、平均薪資有顯著的提升，在這樣的條件之下，我們要來推動

政策，讓人民稍微增加一些負擔，我想就不會遭受這麼大的反彈，所以這是時機的問題。等條

件都成熟了，我們再大力的來推動政策、進行改革，這樣才是務實的改革，我要對院長提出這

樣的建議。 

林院長全：謝謝。 

林委員為洲：本席要以兩句話供院長參考並與你分享，就是「休養生息、永不加賦」，我並不會民

粹到說我們永遠都不要加稅、永遠都不要增加付出，而是在這個時候，在經濟成長率這麼低、

普羅大眾的收入無法提升的情況之下，我們最需要的是慢慢調養，要休養生息，就像在戰爭之

後要休養生息一樣，要讓人民慢慢的調養，讓經濟的動能慢慢的再重新成長，之後我們才能繼

續往前邁進，謝謝。 

林院長全：謝謝。 

主席：張廖委員萬堅的書面質詢，請行政院以書面答復；並列入紀錄、刊登公報。 

張廖委員萬堅書面質詢： 

壹、運動產業與運動員職涯需要更好的帶領與支持 

蔡英文總統在就任前，曾提到關於我國體育發展的五個策略，一是「體育行政優化」，要成

立「行政院體育發展策略小組」；二是「鼓勵企業投資」，要有效增加體育經費；三是「國際

賽事接軌」，我國體育要積極走入國際；四是「體育向下紮根」，要從學校體育著手，以足夠

的運動時間、多元的體育課程、校際運動社團，三管齊下，來強化國民體能；最後第五個策略

則是「選手職涯照顧」，要重視退役選手的職涯照顧，要讓身為運動員能感到驕傲。然而，這

五個策略涉及的層面相當廣泛，亟需行政院協助，不能讓體育署孤軍奮戰。對此，本席向行政

院提出以下之質詢。 

一、現行我國體育預算規模與來源 

在小英總統體育發展的第二個策略中談到的是「鼓勵企業投資」，要有效增加體育經費，希

望透過包括公務預算、運動發展基金、加上民間投入資源，讓體育經費能夠倍增。若先從我國

現行體育預算的情況來看（表 1），我國體育預算（體委會/體育署）一般介於 40-50 億之間，如

果適逢舉辦國際大型賽會（如世運、聽奧、世大運），則預算會再向上增長至 65-78 億。自民國

99 年起開始有運動發展基金的挹注，使體育預算能額外增加約 16-24 億，最高在近兩年達到 97

億（表 1 中 104 年預算 98 億，其差異為四捨五入差異所造成）的水準。而運動發展基金在我國

體育預算所占比例，大約占了 20～31%，可見運動發展基金對我國體育預算的重要性。 

表 1 我國體育預算概況 

 96 97 98 99 100 101 102 103 104 105 

體委會/體育署 47 億 58 億 65 億 42 億 35 億 40 億 48 億 54 億 78 億 73 億

體育司 8 億 9 億 12 億 13 億 13 億 13 億 - - - -


